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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書 搶 鮮 閱   
 

行使範圍、方式之限制
1
 

 

 
 
   
 

被告甲涉嫌於2017年2月28日於自由廣場毆傷學生周七等人而被提起公訴，甲於審判
中要求除筆錄外，也想閱覽筆錄外的照片及文書等證物，遭法院以於法無據為由拒

絕。試問甲之請求是否有理？ 
  

現行法規定－對辯護人與被告之差別對待：2007年修法後，賦予無辯護人的被告

閱卷權利，惟由條文可知，對兩種不同閱卷主體的閱覽對象與方式有差別對待：  
閱卷者 對象 方式 限制 
辯護人 卷宗及證物 檢閱、抄錄、攝影 無 

被告 卷內筆錄之影本 預納費用請求付與

筆錄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

害另案之偵查，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

隱私或業務秘密者，法院得限制之。 
 

 由上表可知相較於辯護人閱覽範圍及於所有卷證與證物，被告僅能閱覽筆錄之影

本，理由在於被告本身有切身利害關係，為求證據保全免於滅失，在對象上予以

限制。此外但書規定來自於與其他法益產生衝突時，公益與人權衡量後可能有限

制必要，權利行使之界限較為嚴格。以下即說明此差別對待的來源，以及學說上

之批評。 
對行使範圍、方式限制之討論－差別對待之界限是否合理2

： 
充分閱卷基本要求之違反：學說上認為做為控訴基礎及裁判依據的所有卷證，

都必須賦予辯方檢閱的機會，我國新法縱然給予被告閱卷權，但被告僅可閱覽

「筆錄」，無法閱覽檢方用以控訴的關鍵證據與卷宗，毫無檢閱系爭有罪證據

之機會。 
現今科技狀態下，正當化依據之不合理：實務限制被告閱卷之理由在於避免被

告湮滅原始證據，惟若可交付筆錄之影印本，為何其他文書（如監聽譯文、鑑

定報告）之影本卻不可交付？且若交付對象為影本、複製品，又何來「增加原

                                                        
1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8版，2017年9月，新學林，頁232；吳巡龍，辯護人是否有權複製偵訊
光碟，台灣法學第119期，2009年1月1日，頁163-167。 

2  林鈺雄，刑事被告本人之閱卷權—歐洲法與我國法發展之比較與評析，政大法學評論第110期，2009
年8月，頁260-266。 

案例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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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卷證保護勞費」、「增加提解被告到法院閱卷產生戒護人力負擔」的問題？

而且卷宗等其他文書可以影印給辯護人，證據不被湮滅的狀況下，為何要限制

被告的閱卷權？此外考量閱卷權對在押被告的重要性，怎可以戒護之技術性問

題，就全面否定其閱卷權。最後，縱然賦予被告「當庭告知」的保障，仍舊無

法取代閱卷權保障。上述疑問表現出現行法對被告之限制，依然停留在早期科

技狀態下，防止被告湮滅原始卷證的陳舊思維，此部分在現今是否適用令人懷

疑。 
武器平等觀點－公、自訴程序皆形式上違反「武器平等」：辯護制度追求控辯

雙方武器平等，閱卷可請求資訊平衡雙方資訊落差，是非常重要的權利。由公

訴程序觀察，現行法使被告無法閱覽控方建檔之卷宗文書，僅可閱讀筆錄影

本，且受本法第33條但書之限制。此外於審判程序中，偵查中限制閱卷權理由

－「偵查機關之資訊優勢」，毫無適用餘地，故可謂形式上已違反「武器平等」

的要求。 
若由自訴程序觀察，強制律師代理下，自訴代理人可不受限的檢閱卷宗，被告

卻僅可看筆錄影本，導致「有律師代理的自訴控方（自訴人）」比起「沒有避

換人的自訴被告」處於明顯的資訊優勢地位，擴大了武器不平等的差距。由此

可知，現行程序歧視無辯護人之被告，使原本作為程序主體的被告，淪為客體

且無法達到程序公平審判之要求。 
信賴差異的問題：「信賴差異」是指對被告與對辯護人信賴程度的不同，來自

於「認為被告本人比辯護律師更具有對原始卷證完整性之威脅」的思維，衍生

出為維護原始卷證完整性，應對被告本人閱卷限制較多的想法。但「存有信賴

差異」與「差異對待的程度」是不同層次的問題，縱然有信賴差異，現代複印

技術已可藉由複印技術，使律師檢閱原卷、被告接觸卷證複製本，消除被告對

證據保全之威脅，現行法下被告閱覽範圍僅及於「筆錄」影本，而不包括「其

他卷證文書」影本，非屬合理的差別對待。此外，本法第33條第2項但書的限

制，於被告或辯護人閱卷時皆可能發生，本法僅對被告限制，可謂過分濫用信

賴差異，為不合理之差別待遇。縱然有信賴差異，衍生之差別對待仍應合理，

本法的問題即發生於該差別對待並非合比例之限制。 
學說批評的小結－「重點並非主體區別為限制，而是行使方式之限制」：學說

上認為衡量閱卷權限制之界限何在，真正問題不在於是何人閱卷，應該在於「行

使方式」的限制，特別是針對「非關程序目的之濫用」的控制，如何兼顧被告、

辯護人之閱卷權，又能避免卷證資料被濫用於非關訴訟程序的情況。 
釋字第762號與閱卷權保障之放寬：關於閱卷範圍的限制與對辯護人閱卷及被告

閱卷在立法上的差別對待，如前所述，受到學說批評。雖然辯護人與被告兩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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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證可能性上，確實有所差異，故對兩者的信賴程度自然也有所不同。但應注意，

既然閱卷攸關防禦權的行使，對兩者的差別對待也應合比例，但現行法之限制有

過度限制被告閱卷，不合比例地侵害被告防禦權的問題存在。對此，2018年之大

法官釋字第762號中，由被告卷證資訊獲知與防禦的角度出發，認為現行法未能

保障訴訟權，不合乎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未來應修正。 
解釋文：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前段規定（略），未賦予有辯護人之被告直

接獲知卷證資訊之權利，且未賦予被告得請求付與卷內筆錄以外之卷宗及證物

影本之權利，妨害被告防禦權之有效行使，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16條保障訴
訟權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意旨不符。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1年內，

依本解釋意旨妥為修正。逾期未完成修正者，法院應依審判中被告之請求，於

其預納費用後，付與全部卷宗及證物之影本。 
解釋理由書：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訴訟權，旨在確保人民有受公平審判之權

利，依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刑事被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本院釋字第654
號解釋參照），包括被告卷證資訊獲知權，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據此，刑事

案件審判中，原則上應使被告得以適當方式適時獲知其被訴案件之卷宗及證物

全部內容。 
 系爭規定明定（略）是得直接獲知卷證資訊（請求付與筆錄影本）之人，僅限

於審判中無辯護人之被告，而未及於有辯護人之被告；而得獲知卷證資訊之範

圍，僅限卷內筆錄之影本，未及於筆錄以外其他被告被訴案件之卷宗及證物全

部內容；又得獲知卷證資訊之方式，僅預納費用請求付與筆錄影本一途，未容

許被告得以檢閱並抄錄或攝影等其他方式獲知卷證資訊。上開卷證資訊獲知權

之主體、範圍及行使方式，是否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須視被告充分防禦

之需要、案件涉及之內容、卷證之安全、有無替代程序及司法資源之有效運用

等因素，綜合判斷而為認定。 
先就卷證資訊獲知權之主體而言，被告之卷證資訊獲知權，屬被告受憲法訴訟

權保障應享有之充分防禦權，自得親自直接獲知而毋庸經由他人輾轉獲知卷證

資訊，不因其有無辯護人而有異。況被告就其有無涉案及涉案內容相關事實之

瞭解，為其所親身經歷，且就卷證資料中何者與被告之有效防禦相關，事涉判

斷，容有差異可能，故辯護人之檢閱卷證事實上亦不當然可以完全替代被告之

卷證資訊獲知權。系爭規定以「被告有辯護人者，得經由其辯護人閱卷，以利

防禦權之行使」為由，而未賦予有辯護人之被告直接獲知卷證資訊之權利，與

上開憲法保障訴訟權應遵循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旨有違。 
次就卷證資訊獲知權之範圍而言，刑事案件之卷宗及證物全部內容，係法院據

以進行審判程序之重要憑藉。基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自應使被告得以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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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被訴案件之卷宗及證物全部內容，俾有效行使防禦權。系爭規定以「筆錄

以外之文書等證物，仍應經由法官於審判中依法定調查證據方法，使無辯護人

之被告得知其內容」為由，而未使被告得適時獲知卷內筆錄以外之卷宗及證物

全部內容，致被告無法於法院調查證據時，對筆錄以外卷宗及證物相關證據資

料充分表示意見，有礙其防禦權之有效行使，與上開憲法保障訴訟權應遵循正

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旨有違。 
末就卷證資訊獲知權之行使方式而言，查96年增訂系爭規定時，係以「因被告

本身與審判結果有切身利害關係，如逕將全部卷證交由被告任意翻閱，將有特

別加強卷證保護作為之勞費，其被告在押者，且將增加提解在押被告到法院閱

卷所生戒護人力之沈重負擔，為保障無辯護人之被告防禦權，並兼顧司法資源

之有效運用，爰增訂第2項前段。」為由，未賦予被告親自檢閱卷證原本之權

利，其考量尚屬有據。惟時至今日複製技術、設備已然普及，系爭規定所稱之

影本，在解釋上應及於複本（如翻拍證物之照片、複製電磁紀錄及電子卷證

等）。基於影本與原本通常有同一之效用，故系爭規定所定預納費用付與影本

（解釋上及於複本）之卷證資訊獲知方式，無礙被告防禦權之有效行使，與憲

法保障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旨尚無牴觸。至被告如有非檢閱卷證不足以有效

行使防禦權之情事時，並得經審判長或受命法官許可後，在確保卷證安全之前

提下，適時檢閱之，以符憲法保障被告訴訟權之意旨，自屬當然。 
綜上，除有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但書規定所示得限制之情形外，系爭規定
未賦予有辯護人之被告直接獲知卷證資訊之權利，且未賦予被告得請求付與卷

內筆錄以外之卷宗及證物影本之權利，妨害被告防禦權之有效行使，於此範圍

內，與憲法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意旨不符。有關機關應於本

解釋公布之日起1年內，依本解釋意旨妥為修正。逾期未完成修正者，法院應

依審判中被告（不論有無辯護人）請求，於其預納費用後，付與全部卷宗及證

物之影本。 
摘要與整理： 
憲法第16條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被告防禦權保障與卷證資訊獲知權：延續

釋字第654號的精神，從憲法第16條出發，認為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包括

被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與接受公平審判。對此，本釋字更清楚提到被告

的「卷證資訊獲知權」，認為此權利包含在被告防禦權中。這呼應了學說主

張的被告聽審權中的被告請求資訊權，是確保被告程序主體地位之相關權利

的一環。 
卷證資訊權的內涵與使被告獲知獲知其被訴案件之卷宗及證物全部內容之

原則：從卷證資訊權的內涵出發，由於刑事案件之卷宗及證物全部內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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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據以進行審判程序之重要憑藉。基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自應使被

告得以獲知其被訴案件之卷宗及證物全部內容，才能有效行使防禦權，得到

公平審判的保障，所以原則上應使被告得以適當方式適時獲知其被訴案件之

卷宗及證物全部內容。僅有本法第33條第2項但書規定所示得限制之情形，

方可合理限制被告閱卷權。 
從卷證資訊獲知權的主體、範圍與行使方式檢驗－本條不符正當程序之要

求：本解釋從卷證資訊獲知權之主體、範圍及行使方式進行檢驗，重點在於

是否保障被告充分防禦之需要、案件涉及之內容、卷證之安全、有無替代程

序及司法資源之有效運用等因素，綜合判斷而為認定，並認為現行法未能充

分保障被告資訊獲知權： 
A. 資訊獲知權之主體與範圍有違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   

檢驗角度 應保障內涵 
現行法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原則的理由 

主體 

得親自直接獲知，無須經由他人輾轉獲

知卷證資訊，此保障不因其有無辯護人

而有差異。 
被告對其有無涉案及涉案內容相關事

實之瞭解，來自親身經歷，且卷證資料

中何者與其有效防禦相關，該判斷上可

能有所差異。故被告的卷證資訊獲知

權，無法由辯護人的檢閱卷證來取代。

未賦予有辯護人之被告直

接獲知卷證資訊之權利。 

範圍 

刑事案件之卷宗及證物全部內容，係法院

據以進行審判程序之重要憑據。基於憲法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自應使被告得以獲知

其被訴案件之卷宗及證物全部內容，才能

有效行使防禦權。 

未使被告得適時獲知卷內

筆錄以外之卷宗及證物全

部內容，致被告無法於法院

調查證據時，對筆錄以外卷

宗及證物相關證據資料充

分表示意見，有礙其防禦權

之有效行使。 
 

B. 資訊獲知權之行使方式未牴觸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舊法以防止滅證需耗費

成本及被告閱卷所需戒護人力等成本為由，限制其行使方式。但本釋字認

為，複製技術、設備已然普及，故條文中的「影本」，在解釋上應及於「複

本」。基於影本與原本通常有同一之效用，故該規定所定預納費用付與影

本（解釋上及於複本）之卷證資訊獲知方式，無礙被告防禦權之有效行使，

與憲法保障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旨尚無牴觸。至於被告若有非檢閱卷證

不足以有效行使防禦權之情事時，並得經審判長或受命法官許可後，在確

保卷證安全之前提下，適時檢閱之，以符憲法保障被告訴訟權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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